
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天然災害停班作業流程 

113.02.02 

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，因天然災害致交通、水電供應中斷或供

應困難，影響通行、上班安全或有致災之虞，機關、學校首長得視實際情形決

定發布停止上班。相關流程如下： 

 

依氣象預報或實際觀測，認定

有發生天然災害之虞，可能影

響通行及上班安全 

機關學校各單位 

 

視實際情形自行決定停止上班

機關學校首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立即以公務郵件或通訊軟體通報教育

局人事室，並通知所屬教職員工及透

過當地傳播媒體播報 

人事單位 

立即以公務郵件或通訊軟體通

報市府人事處 

教育局人事室 

函報本局備查 

人事單位 


